
主題精選：釋字第763號 📝 未讀

共收錄 1 篇文章。

1. 釋字763之模擬試題

發布日期: 2018-05-10

內文

大法官會議於民國107年5月4日作出釋字第763號解釋；爰設計三題模擬試題，供考生練習。

• 一、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，對於土地法第219條有關收回權規定，因未規定何種內容，而

造成違憲？

【解答】

• (一) 土地法第219條第1項規定逕以「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1年之次日」為收回權之時效起算

點，並未規定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就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，應定期通知原土

地所有權人或依法公告，致其無從及時獲知充分資訊，俾判斷是否行使收回權，不符憲法要求

之正當行政程序，於此範圍內，有違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，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

起2年內檢討修正。

• (二) 於該解釋公布之日，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權時效尚未完成者，時效停止進行；於該管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主動依該解釋意旨通知或公告後，未完成之時效繼續進行；修法完

成公布後，依新法規定。

• 二、土地徵收完成後，國家仍負有一定之程序保障義務。試闡述此一程序保障義務之內容及

理由？請依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意旨說明。

• 二、土地徵收完成後，國家仍負有一定之程序保障義務。試闡述此一程序保障義務之內容及

理由？請依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意旨說明。

【解答】

• (一) 內容：需用土地人依法取得被徵收土地所有權後，是否有不再需用被徵收土地或逾期不

使用而無徵收必要之情事，通常已非原土地所有權人所得立即知悉及掌握。基於憲法要求之正

當行政程序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自徵收完成時起一定期限內，定期通知原土地

所有權人，使其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；若有不能個別通知之情事，應依法公

告，俾其得及時申請收回土地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219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219%E6%A2%9D


• (二) 理由：土地徵收完成後，是否亦有正當程序之適用，則須視徵收完成後，原土地所有權

人是否仍能主張憲法財產權之保障而定。按土地徵收後，國家負有確保徵收土地持續符合公用

或其他公益目的之義務，以貫徹徵收必要性之嚴格要求，且需用土地人應於一定期限內，依照

核准計畫實行使用，以防止徵收權之濫用，而保障人民私有土地權益。是徵收後，如未依照核

准計畫之目的或期限實行使用，徵收即喪失其正當性，人民因公共利益而忍受特別犧牲之原因

亦已不存在，基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意旨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原則上即得申請收回其被徵收之土

地，以保障其權益。此項收回權，係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，乃原土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徵收

關係所衍生之公法上請求權，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。為確保收回權之實現，國家於徵收後仍

負有一定之程序保障義務。

• 三、徵收人民土地，屬對人民財產權最嚴重之侵害手段，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，國家自

應踐行最嚴謹之程序。試問此程序保障於徵收前、徵收時及徵收後各有何要求？

【解答】

憲法對徵收土地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如下：

• (一) 徵收前：如於徵收計畫確定前，國家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。

• (二) 徵收時：如辦理徵收時，應嚴格要求國家踐行公告及書面通知之程序，以確保土地或土

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知悉相關資訊，俾適時行使其權利。又，徵收之補償應儘速發

給，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。

• (三) 徵收後：需用土地人依法取得被徵收土地所

有權後，是否有不再需用被徵收土地或逾期不使用

而無徵收必要之情事，通常已非原土地所有權人所

得立即知悉及掌握。基於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

序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自徵收完成

時起一定期限內，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，使其

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；若有不能個

別通知之情事，應依法公告，俾其得及時申請收回

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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